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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性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
国际经验与借鉴
ｓ 于换军 姚 云

在过去的 ３ ０年里 ， 尽管经历了私有化的大潮 ， 但国有金融机构

仍然是金融体系 的重要组 成部分 。 平均 来看 ， 国有金融机构 占全

球银行体 系总资产的 ２５％ ， 其中欧盟 国家该 比例达到 ３ ０％
， 而在

金砖国家的这个比例 则更高 。 在所有国有金融机构 中 ， 开发性金

融机构通常是规模最大的 ， 其中 中 国国 家开发银行、
巴西开发银

行以及德 国复兴开发银行更是超级银行 ， 每家银行的总资产都超

过了世界银行的总资产规模 。 国家设立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为了 向

个人 、 公司 以及战略部 门提供信贷和金融服务 ， 而这些信贷和服

务 ， 私有金融机构没有能力或者意愿提供 ， 从而无法达到政策部

门 的要求 。 在２００８
？

２ ０ １ ０年的金融危机期 间 ， 大部分的开发银行

通过向私有部门提供信贷发挥了反周期的作用 。 与传统政策性银

行相 比
， 开发性银行实行的是市场化运作 。 在贯彻国家政策意 图

和执行发展战略的 同时 ， 开发性银行还依托 自 身较高的市场认知

度与国 家信用开展业务 ， 从而推动市场融资 。

中国开发性金融在支持基础设施 、 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领域

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， 为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。

国 务院近 日 同意了 国家发改委 《关于 ２０ １ ７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

点工作的意见》 ， 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深化经济

体制改革 。 其中重点工作之
一

就是深化金融机构改革 ， 包括商业

银行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 ， 完善开发性银行 、 政策性银行治理

结构 ， 合理划分业务范围 ， 加强内部管控和外部监管 。 ２０ １ ７年４

月 ２６ 日 ， 习近平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学习 时发表重要

讲话 ， 要求加强金融风险防范 。 所以 ， 建立现代金融制度 ， 不仅

是深化改革的要求 ， 也是防范风险的 内在需要 。 鉴于国家开发银

行在经济发展和
“
一

带
一

路
”

国 家发展战略 中的 重要 作用 ， 以及

公司治理在金融风险防范方面的作用 ，
本文通过研究国 际上开发

性银行的治理经验 ，
结合我国 国开行的发展现状 ，

提出提高我国

开发性金融机构治理水平的政策建议。

国 际经验

综合来看 ， 国有金融机构的
“

通病
”

包括弱治理 、 财务 问

题 、 目 标不明确 、 与私企的不完全竞争 ， 以及被利益集 团操纵

等。 不难发现 ， 这些问题如果本身 不是归因于公司治理的话 ， 也

与公司治理相关 。 所以 ， 我们首先谈谈开发性银行治理体系 的国

际经验 。 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开发性金融机构调查报告 ， 我们 从

所有权结构 、 董事会的构成和职权 、 风控体系 、 信息披露 以及监

管五个方面来对开发性银行治理体系 的国 际经验进行总结。

所有权 结构 。 在开发性金融的所有权方面 ，
７４％的 开发性

银行 由 政府完全所有和控制 。 政府持股在５
１ ％ ？ ９ ９％的 占 比为

２ １ ％
，
剩余 ５％的幵发性银行 ， 政府持股低于 ５ ０％

，
这部分银行主

要 由 私有部 门管理
，
但是 其活动还是集 中在发展性 的业务上 。

而作为政府拥有的 金融机构 ，

６４％的开发银行享受政府 资金的支

持 。 比如政府的债务担保 ，
这使得他们 的融资成本较低 。

４０％的

开发银行接受政府的 补贴和转移支付 ，
有些开发银行甚至高度依

赖政府的补贴
，
比如越南的社会政策银行 。

董事会的构成和职权 。 政府通常任命开发银行的董事会成

员 ，
并注重董事会专业性和独立董事作用 的 发挥 。 在董事会成

员的构成上 ， 平均而言 ， 开发性银行的董事会
一

般由 ８名董事构

成 。 ２ ２％的开发性银行的董事会超过 １
０人 。 而且

，
大多数开 发性

银行的董事会成员 中有政府代表
，
比如来 自 财政部 、 劳工部 、 住

房部 、 贸易部甚至中央银行的代表 。
７ ５％的开发性银行允许非政

１ １ ２



ＧＬＯＢＡＬＶ ＩＥＷ 全球视线

府的独立代表参加董事会 。 在这些银行 中 ， 董事会以独立董事为

主体的 占 比达３０％ ， 有些银行的董事甚至全部为独立董事 ， 比如

安提瓜 巴布达发展银行 。 大部分的开发性银行对董事会成员的任

职有最低资质要求 。
９ １％的开发性银行对董事成员有最低教育水

平要求 ，
８７％的开发性银行对董事有银行领域的最低技术资质要

求 ，
７ ５％的开发性银行要求董事会成员 没有破产记录 。 值得

一

提

的是 ， 所有 国有开发银行的政府都持有任命和取消董事会成员和

首席执行官的权力 。 而政府的这种安排可能影响了董事会作用 的

发挥。 例如 ， 很多 国 家的部委或者总理 ＇ 总统有 Ｃ ＥＯ的任免权 ，

造成董事会独立性的 降低与治理作用 的
“

架空
”

， 使得ＣＥＯ不对

董事会负责 ， 董事会也无法对股东单位负责。 国有企业董事会这

种职责的缺失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（ ＯＥ ＣＤ ） 的 许多成 员国认

为是国有企业治理最薄弱 的环节之
一

。 未来 的趋势是给予董事会

对Ｃ ＥＯ的任免权。

风控体系 。 开发性银行对风险的识别 、 度量以及管理能力是

实现充分治理以及其整体业绩表现的 关键保障要素 。 ７ １％的开发

性银行认为最重要的挑 战是需要改进他们 的 风险管理能力 。 ８ ８％

的开发性银行表明他们有风险管理部门 ， 其中仅５ ３％的开发性银

行的风险管理部门可以直接汇报给董事会 ^

信息披露 。 有效的公司 治理依赖于相 关信息在开 发性银行

内部准确 及时的分享 ，
以及对政府 、

立法机构 和公众的披露 。 调

查显示 ，
５ ０

°

／。的开 发性银行认为改善公司治理和透 明度是主要挑

战 ， 有 ９６％的开发性银行编 制并披露 了他们 的年报 ，
这些年报在

他们的网站上可查询 。 有９ ３％的开发性银行披露 了经过审计的财

务报表。 只有 ７ １％的开发性银行披露 了资产负债表。 披露 治理和

风险管理框架 的开发性银行比例更低 ， 只有６３％ 。 此外 ， ６４％的

开发性银行披露 了最低资本 和 资本充足率要求 。 为保证开发性银

行的 财务健康 ，

一

些 国家法律上要求开发性银行有最低的资本回

报率 。 比如 ，
有的要求保证实际资本不变 ， 有 的要求不低于政府

的 长期借款成本 ， 有的指定明确的 回报率区 间 ，
比如年回报率达

到 ７％ －

１
１ ％ 。

监管 。 开发性银行和其他国有金融机构应釆用和 私有金融机

构
一

样的 监管标准已经成为 国际共识 。
７ ８％的开发性银行披露他

们和 私有商业银行 、 私有金融机构遵 从
一

样的 监管标准 ， 比如最

低资本要求 、 资本充足率要求 ， 以及破产 、 清偿 、 治理 、 会计以

及透明度等 。 其他２２％的开发性银行遵从不 同 的监管标准 ，
通常

较宽松 。 就监管机构而言 ，
７６％的 开发性银行的监管机构是和 国

内 的 私有金融机构
一

样的监管机构 ， 比如 中央银行或者银监会 ；

剩余的 ２ ４％是 由 同
一

个国 家部委或者政府部门监管的 。 由部委提

供审慎监管 ，
产生了很多 问题。 首先 ， 部委监管部 门不像央行和

银监会那样有监管开发银行风险的专家和人才 。 其次
，
在有利益

冲突产生的时候 ，
针对财务 问题 ， 监管机构变得更加容忍 ， 难以

做到迅速改正 ，
甚至简单 的承认和披露都是问题。

９ ８％的吸收存

款的开发性银行倾向于更多地遵从和商业银行
一样的审慎标准 。

作为监管的补充 ，
４５％的开发性银行要求被国际 知名 评级机构评

级 ， 而剩余 的 不需要评级的开 发性银行通常资产规模较小 。 最

后 ，

９７％的开发性银行披露 ， 本国法律要求他们被外部审计机构

审计。

我 国治理现状 ： 以国开行为例

截至 ２０ １ ５年底 ， 国开行注册资本４２ １ ２
． ４ ８亿元 ， 股东是财政

部 、 中 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、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公司 和

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 ，
持股比例分别为３ ６ ． ５ ４％

＇
３ ４ ． ６ ８％ ＇

２ ７ ． １ ９％和 １ ． ５ ９％ 。 国开行主要通过开展 中长期信贷与投资等金融

业务 ， 为国民经济重大中 长期 发展战略服务 。 从 １ ９ ９４年 国家开发

银行成立 ，
到 ２０ １ ６年国开行新章程获得国务院批准 ，

国开行
一

直

在深化改革完善治理结构 。 在此过程中 ， 董事会构成优化 ， 职责

边界愈加清晰 ， 独立性与专业性增强。 外部监事会制度在国 有资

产的质量和保值增值方面发挥监督作用 。 组织结构更趋 完善 ， 国

开行高级管理层包括行长 、 副行长、
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

人员 ，
且可设首席财务官 、 首席风险官 、

首席审计官等高级管理

人员 。

但从整体上看 ， 对比国际开发性金融结构的治理实践经验 ，

国开行公司治理存在如下不足与挑战 ：

一

是监管法律缺失 ， 制 度

框架不健全 。
《 国家开发银行法 》 以及 《国有金融机构管理法 》

的缺位 ， 导致 国开行的业务范 围和商业银行 、 政策性银行有重

叠
， 信贷风险过大 ， 最终可能导致未来的财务损失 。 目 前我国 已

经 出 台 了 《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》 《 中 国商业银行法》 以及 《金

融机构管理条例 》
（

１
９９４年 出 台 ， ２０ １ ０年废止 ）

， 但是这些法规

往往只提出对政策性银行
“

另有规定的单独执行
”

， 或者
“

参照

执行
”

， 往往没有单独 的规定 ，
而参照 执行往往存在很大的转圜

空间 。
二是股东 的角 色待明 晰 ， 董事会的相对独立性有待增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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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和董事会在开发性银行治理中 应该 发挥怎样的作用 需要法

律上的进
一

步明确以及实践中的强化执行。 三是高管行政化遴选

不利于治理机制的完善 。 国 开行从形式上 已经具备 了完备的公司

治理架构 ， 但是实际运作 中可能会出现董事会没有相应职权等问

题 。 如国开行公开信息显示 ， 领导层均为党委委员 ， 均 由 中组部

任命 。 在银行高管人员的任免方面 ， 股东大会 、 董事会 、 监事会

的权力非常有限 ， 实际上董事会并不能代表出 资人的 角色 行使权

利 。 四是评价 、 激励与 问责机制有待完善 。 如何评价董事会和高

管 自 身的 效率与表现 ， 成为 国开行治理中 不可回避的议题。 由 于

国有开发性银行没有被收购的风险 ， 加之 没有系统的监管和考核

机构 ， 使得开发银行的董事会和管理层能够容忍低效率和较差绩

效 。 同时 ，
董事 、 监事和高管的履职能力 和实践不足的情况也应

通过制度确定惩罚机制 。 五 是国开行具有 系统重要性 ， 党委在把

控企业战略发展方向 、 重大事项方面和人事监督方面具有优势 ，

可以通过创新机制 ， 在国开行的治理 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。

改善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政策

建议

国际经验表明 ， 只有政策 目 标明确 ， 公司 治理水平高 ， 全面

风险管理能力 强 ， 规制和 监管适当 以及管理团 队强大的开发性银

行才会获得成功。 通过借鉴国际上开发性银行治理的经验和最佳

实践 ， 结合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 目 前治理结构的现状 ， 我们提出

以下建议 ：

第
一

． 完善开发性金融法律和政策体系 。 尽快 出台 《 国家开

发银行法 》 以及 《国有金融机构管理法 》
，
公司治理方面可考虑

出 台 《国 有部门公司治理草案 》
，
对开发银行股东的 角色 、 董事

会的职权 ， 以及开发银行的运营范围和 目标做 出规定 ， 并进行年

度评估 。 开发银行应按照 国 际会计准则 要求 ， 编制并披露年度报

告
，
经专业审计机构审计

，
并报人大审议 。 法律应授予人大相关

部门对开发性银行的 问责处置权 。

第二 ， 恢复股东完整权利 。 财政部是国开行的实 际控制人 ，

实际所有权达到 ７ １ ． ２２ ％
，
但财政部的股东权利并不包括重要 人

事权 ， 即股东权利 并不完整 ， 不利于其依法行使股东 权利和增强

国有金融企业市场活力 。 因此 ，
需要

一个机构运用专业知识和技

能对国有股东权利 的施行提供顾问和 咨询 ， 该机构可负责国有金

融机构的缋效评价 ， 董事会 （及董事 ） 的评价 以及向股东建议董

事人选 。

第三 ． 建立规范的 董事会 制度 。 我国 的特殊 国情决定 了包

含董事会在 内 的银行
“

三会
”

在高管人员任免方面的职权有限
，

董事会很难行使对管理层的监督职责 ， 并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负最

终责任 。 因 此 ， 董事会要积极参与 Ｃ ＥＯ遴选 ， 向 股东单位推荐

名单 ， 股东单位和董事会
一

块面试。 改变 以往的对董事长的行政

任命方式 ， 把任免权还给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。 将金融高级管理人

员的任免 、 调动权力归还股东大会 、 董事会等机构 ， 使高级管理

人员真正成为对股东负 责 、 为董事会服务的管理人员 。 董事的选

聘可 由 股东代表机构 （ 财政部 ） 设立董事选聘的程序和标准 。 这

些标准和程序要满 足外部的法律和监管政策要求 。 这些程序和标

准保证 了董事的质量 ， 从而有别于政治安排 的结果 。 董事选聘可

借助董事会下属 的提名委 员会的提名 ， 或者专 门机构的推荐
， 财

政部根据董事会提名 委 员会的意见以及其他部委股东的意见来决

定董事人选 。 这保证了董事会成员有充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履

行职责 。 由于公务员董事有不同于
一

般董事的行政权力
，
会影响

董事的决策和方向 ， 应该尽量减少公务 员董事的数量。 完善金融

高管人才选聘和高管薪酬机制 。 建议开发性银行建立符合现代银

行要求的高级管理人 员选聘机制 、 问责制 、 业绩评估制度和激励

约束机制 。 在市场上选择合适的金融高管人才 ， 实行董事会聘任

制
，
釆用 市场化的薪酬 ， 明确责任 ， 严明考核 。

第 四 ． 发挥党委在治理 中的作用 ， 明 确监事会的监督核心

地位。 从国 开行来看 ， 监事会主席并不在银行主要领导层
， 监事

会难 以有效发挥监督核心作用 。 可 考虑 由监事会主席兼任党委 书

记
，
由 党委会来担当 监督权主体 的角 色

，
指导审计委 员会的工

作 ， 加强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监督力度 。 党委在把握国 家

开发金融机构正确战略发展方向的 同时 ， 也可通过
“

党管干部
”

等机制 发挥协同 治理作用 ， 对董事会 、 监事会和高管的权力进行

监督 。

第五 ． 强化信息披露 。 开发性银行董事会准备年报 （标准和

上市公司
一

样 ） ， 政府 （国 有金融机构的管理机构 ） 接着准备国

有金融管理年度报告 ， 上交给人大 ， 同 时将开行年度报告和 国有

金融管理年度报告向公众和媒体发布 。 改变通过行政渠道传递信

息的机制 。 推 迸信息的透明 化和公开性。 可由财政部代表开发性

银行所有国有股权向人大述职 。 可考虑开发性银行向政府提交季

度报告 ， 并进行阶段评估 ， 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可行性。 ？

（作者单位 ： 中 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．

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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